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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15 年 4 月 7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10 分 

地點：本校綜合大樓二樓會議室 

主席：何校長峻誠                             紀錄：姜○英 

出席：如簽到表所示 

壹、 工作報告  

一、 教務處 

(一) 4/7下午4點15分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 

(二) 4/7-4/9辦理作業抽查。 

(三) 第二學期公開觀課4/7-4/30。 

(四) 第二次教學研究會暨研商採用115學年度第一學教科書會議4/13-

4/17。 

(五) 4/15辦理1、2年級語文競賽，賽程表另行公告。 

(六) 群教學研究會4/20-4/24。 

(七) 四技二專統測於4/25-4/26舉行，本校共65人參加考試，分別於屏東

高工(資電類12人)及屏榮高中(餐旅群、電機類、家政群、商管群53

人)應考，其中由學校協助交通及住宿學生，共63位。預定辦理相

關事項如下： 

(八) 4/28-29第二次期中考(1.2年級)及期末考(3年級)。 

(九) 平板載具移撥326台、充電車移撥11台，移撥至台中市教育局。 

(十) 4/13於本校召開免試入學國中說明會，屆時縣內國中端註冊組長一

同與會。 

二、 學務處 

(一) 學務主任 

時間 辦理項目 地點 

4/16(四)12:30 行前說明會-導師 語言教室三 

4/20(一)12:30 各班代表考生祈福 天后宮 

4/21(二)12:30 行前說明會-全體考生 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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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墾管處於115年5月2日（六）舉辦「聽見墾丁」交響音樂會，本音

樂會可自行前往，或當日下午約2時至2時30分於本校搭乘接駁車

(人數＞10)，欲乘者請填寫表單，以利安排接駁車。 

2. 有意願參與5/20「單車成年禮」活動之教職員工請填寫表單報名，

以利彙整辦理保險，參加者贈送1件 T 恤及便當。 

(二) 訓育組 

1. 114 學年度的全校模範生選舉：  

(1) 選舉已於 3/18 圓滿落幕，本次投票：全體教職員及學生總人數

448 人，實際投票人數 290 人，投票率為 64.7%，廢票 10 票。 

(2) 本次一共有 19 位班級模範生參與競選，餐管二乙陳○安、觀光

二甲廖○翔、普高三甲葉○侖、餐管三乙方○萱、資處三甲古○

瑜、餐管三甲董○妤及觀光一甲鍾○恩獲得最高票，因本次選舉

結果第五名出現同票情形，採並列方式處理，第五名 3 位同票

均列為當選名單，名次採計至第五名。 

(3) 由餐管二乙陳○安與觀光二甲廖○翔前往屏東縣政府參加屏東

縣模範生表揚大會。 

2. 本次 115 學年度畢業旅行，二年級統計參加學生人數約 74 人，包

含教職員人數後以兩台車為原則，後續將開始進行招標規劃的程

序，屆時再麻煩總務處協助。 

3. 本學期教育儲蓄專戶第二次審核會於 4/29(三)16:30 召開，申請截

止日期為 4/22(三)放學前，請與會的主管協助。 

4. 114 學年度畢業典禮系列活動相關作業時程規劃如下： 

(1) 畢業典禮籌備會時間預計如下，另發通知單召開會議。 

第一次籌備會：4 月 27 日(星期一)12:30，圖書館地下室。 

第二次籌備會：5 月 18 日(星期一)12:30，圖書館地下室。確認

受獎名單。 

(2) 頒獎預演：5 月 26 日(星期二)08：05-09：55 受獎學生預演彩

排。 

總 彩 排 ：5 月 26 日(星期二)10：05-11：55 三年級畢業生及

一、二年級班長班代總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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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典禮：6 月 02 日(星期二)08：05-11：55。地點：茂德館，

全校師生均參加。 

(3) 歡送畢業生園遊會活動辦理時間：5 月 27 日(星期三)10:00-

13:00。 

i. 攤位設攤申請表將發下(4/10 前繳回)，本次攤位須各班自行

負擔帳篷費用，每班以申請一座攤位為原則，若後續攤位有

多出會採抽籤分配，考量活動規模與整體效益，若申請參與

設攤之一、二年級班級數未達 15 班，則本學期取消辦理園遊

會，當日上午改為正常上課，下午則為社團動態成果展以及

健康促進講。 

ii. 跳蚤市場(以現金進行交易)，訓育組設攤，由教職員工生提供

任何已使用過，但外表需完整、功能正常（勿提供毀損品或

故障品，以免產生消費糾紛之玩具、書籍及物品等），由提供

者標價後展示出售，當日所有師生均可自由選購物品，交易

收入全額捐贈本校教育儲蓄專戶。 

iii. 闖關抽獎活動，邀請公家機關或民間單位至校設攤，結合闖

關活動做宣導，由訓育組發放闖關集點卡，憑集點卡兌換抽

獎券，當日於社團成果展進行摸彩活動。 

    ※ 當天團膳停餐，員生社未販售便當，若未舉行園遊會則照

常供餐。 

(三) 生輔組及校安組 

1. 中午時間加強校門口查察，外食或外叫午餐學生。 

2. 最近有發現某學生攜帶危險違禁品入校，會對某些班級不定時進

行合乎規定之安全檢查工作。 

3. 某些班級教室需著室內拖鞋或需脫鞋才可進教室，學生以此為由

在校園扔穿脫鞋，對此也將加強宣導穿拖鞋範圍。 

4. 鼓勵學生到學務處申請行善銷過，一方面可改正學生不良習性，一

方面又可達到學生畢業們檻。 

5. 全體教職員藥物濫用增能研習預定4月16日第6節課於圖書館地下

室舉辦，希望全體教職員撥冗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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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體育組 

1. 班際籃球賽已辦理完畢，得獎名單及班級如下： 

組別 

名次 

藍球個人投籃賽 

女子組 

藍球個人投籃賽 

男子組 

3 對 3 藍球賽 

男子組 

冠軍 教師組 張○薐 普高二甲 劉○杰 教師聯隊 

亞軍 教師組 王○婷 資訊二甲 謝○佑 資訊二甲 

季軍 教師組 黃○雅 教師組   宋○言 電機三甲 A 

殿軍 教師組 李○瑜 餐技二甲 陳○聖 餐管二甲 

2. 本學期排球比賽，4/13-4/17日報名、5/4比賽，歡迎有興趣的處室

同仁報名參加。 

3. 水上運動會報名4/20-4/30、5/6(三)14:20比賽。 

4. 游泳協同教學4/20日開始。 

5. 田徑隊今年有3位學生參加115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參賽日期

4/18-4/23日在嘉義，請各位老師能給予他們鼓勵支持。 

(五) 衛生組 

1. 預計國中會考前進行登革熱防治的藥劑噴灑，目前暫定時間是5月

11日或5月12日的清晨。 

2. 國教署補助108萬經濟弱勢午餐費用，目前申請學生數80多人。 

3. 感謝總務處協助多元生理用品招標案。 

4. 登革熱宣導：積水容器「巡、倒、清、刷」。 

三、 總務處 

(一) 3/18(三)核定本校115年度改善或充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建築

及設備計畫改善電子大樓頂樓防水工程。核定工程款400萬，國教

署補助300萬，本校需自籌100萬。本案計畫執行期程至115年12月

10日止。 

(二) 3/21(六)電子大樓增設自來水管線，提供穩定、安全的用水。 

(三) 3/26(四) 11:00於行政會報室辦理本校「115年度友善提供多元生理

用品採購案」開標作業。 

(四) 3/28-29(六、日) 114年度改善或充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建築及設備

計畫「購置摺疊桌椅及新增教室置物櫃教學大樓頂樓增加監控」，

廠商至各班教室安裝置物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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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4/9(四)11:00於行政會報室辦理本校「115年度第1次校園設備報廢

品(海洋獨木舟)標售案」辦理第2次公開招標開標作業。 

(六) 茂德館、國際會議廳及體育館冷氣用電量較大，只要同時開啟2個

場館，用電量會超過契約容量(273KW)，依台電規定超約5%以內，

計收超約部分1倍基本電費款，超約10%以內，計收超約部分2倍基

本電費款，超約10%以外，計收超約部分3倍基本電費款。 

校長裁示：為應對茂德館、國際會議廳及體育館冷氣用電量大，採不同時

段使用或僅開一半冷氣之權宜作法，強調「當用則用，當省則

省」用電原則，另體育館冷氣使用，學務處體育組應嚴格管控

並知會總務處。 

四、 實習處 

(一) 實習組 

1. 4/17(五)參加屏東縣114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各職群體驗博覽會暨

技藝競賽頒獎典禮，地點：屏東縣民公園 C 棟倉庫，設攤宣導職

科：電子科、資訊科、資處科，工作人員12人(師長6人、學生6人)。 

2. 4/20-4/24進行實習作業抽查。 

3. 4/1-4/30辦理「實習場所安全衛生宣導海報設計」競賽。 

4. 5/7(四)辦理三年級專題實作成果發表活動，預計舉辦地點國際會

議廳、茂德館，安排2年級觀摩，1年級自由報名參加觀摩。 

(二) 就業組 

1. 本校辦理115年度第1梯次即測即評及發證檢定--報考學科測驗共

計15人，合格8人，合格率53%。 

2. 115年度第2梯次即測即評及發證檢定各職類全測報名人數有： 

(1) 丙級工業電子共15人 

(2) 丙級_中餐烹調-葷食共28人 

(3) 丙級_電腦軟體應用共20人 

(4) 丙級_會計事務-資訊共9人 

(5) 丙級_電腦硬體裝修共21人 

(三) 各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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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子科/資訊科： 

(1) 3/23 資訊三甲三位同學數位電子乙級術科全員通過。 

(2) 4/15（三）14：20~16：10輔導學生創新研發能力創業子計畫

辦理創業實務分享講座，由資訊科103級張○石畢業校友擔任。

對象：電子科/資訊科師生。 

(3) 4/15（三）資訊三場資訊二場廣播系統更新工程。 

(4) 城市設計校內競賽已報名完畢，預計下周頒獎。 

(5) 飛行機器人校內競賽分別於今日及下周一舉行。 

(6) 歐洲航太與無人機遊學計畫，2位同學已成功報名，獲悉錄取

機率大，惟須經過兩次成長營挑選。 

2. 電機科：4/15（三）第6-7節，辦理推動素養導向之跨域統整教學，

由双象貿易股份有限公司黃○源業務工程師擔任講師，電機科師

生參與。 

3. 餐管科：4/21（二）學科、5/4（一）術科，參考烘焙食品丙級檢定，

地點：東港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對象：餐管科二年級共25人。 

4. 觀光科：4/15（三）13：00~16：10辦理與技專和產業界的鏈結計

畫，地點：觀光科餐服教室；5/15（五）8：00~12：00，地點：華

泰瑞苑。對象：觀光科教師及觀光科二、三年級學生。 

5. 資處科：4/1（三）辦理職場參觀校外實習計畫。地點：智崴資訊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對象：資處一甲、資處三甲。 

校長裁示： 

一、 請將本校2位學生成功報名「歐洲航太與無人機遊學計畫」喜訊分

享於本校臉書粉絲專頁，或請記者作專題報導使之成為學校亮點。 

二、 有關各項招生工作應為全校同仁們共同責任，若有招生輔導活動

時，可請共同科目教師前往協助拍照、事務工作等，其相關事宜可

簽請核准。 

五、 輔導室：無報告事項 

六、 圖書館 

(一) 4/8(三)班級讀書會，學習單繳交至4/17(五)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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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4/7(二)國中端學生網版絹印研習、4/15(三)網版絹印教師研習。 

(三) 四月恆春工商青年73期校刊文稿編輯設計(恆青社同學負責繕打、

蒐集、訪談、彙整)。 

(四) 4/8(三)傑出校友專訪~凱泰精機 凌○鉦董事長。 

(五) 恆春工商青年73期校刊徵稿日期：即日起至 115 年 4 月 15 日

截止。 

七、 進修部 

(一) 4月7~9日，作業週抽查(共同科目)。 

(二) 4月16日星期四第1~3節進行「進修部羽球雙打對抗、籃球3對3鬥

牛」比賽。 

(三) 4月17日星期五第四節配合輔導室舉行週會，邀請潮州就業服業站

柯○雯督導進行講演。 

八、 人事室 

(一) 委託教育部辦理115學年度全國教師甄選：115學年度經114學年度

第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同意，擬再對外甄補1名國文科教師，併

同其他3科(健康與護理科、電機科及生物科)各1名教師，委託教育

部辦理全國教師甄選作業。刻正檢附教甄職缺缺額表及異動表函

報國教署核定本校異動申請(4/30以前)。 

(二) 校外文康活動 

1. 發給對象：含校長1人、71位教師(扣除留停至12月１位)、18位職

員(扣除支援國教署無法參加2人)、技工工友2位、約僱3位及代理

教師9人，共計104人。 

2. 發給金額：教職員自行組團8人以上，每人800元，小計8萬4,800元。 

3. 辦理期間：自即日起至115年10月31日。 

4. 各處室辦理校外文康活動，須先擬定文康活動計畫(如需範例請洽

詢人事室)、經費概算及參加人員名單(簽名冊)，簽請校長核定後，

據以辦理活動及經費核銷(於11月10日前，檢附照片、簽到表及單

據)，歡迎各處室邀請所屬計畫人員參加。 

(三) 114學年度第2學期子女教育補助：16名教職員工申請21名子女補

助，經初審其中符合資格者15名、20名子女符合資格，並於系統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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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刻正進行校內補助核銷作業。 

(四) 上周四國教署召開全國教師甄選線上會議，談及2校電機科招不到

教師之困境，本校亦有相同情形。倘全國教甄不成，經教評會評估

考量是否由本校直辦。 

校長裁示： 

一、 校外文康活動發給對象不含約聘僱人員，歷年皆是各處室主管自

掏腰包支付，本年度可簽准核定由家長會支應，以減輕主管壓力。 

二、 明年度文康活動費額度調增至3,000元，請人事室撰寫費用分配使

用方案，先於行政會議了解共同討論後，再於校務會議提案。 

三、 請人事室於下次行政會議提案討論有關寒暑假備課日之日數，經

校務會議明定後，再請教務處排入行事曆，並將必要研習 (如職安、

消防演練及心肺復甦術等)安排於備課日。 

九、 主計室 

(一) 教育部來函推動簡化各機關同仁短程洽公搭乘計程車結報方式一

案，國內出差旅費規定同仁出差原則以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為原則，

若需搭乘計程車須先行簽准才准以報支。經查本校同仁出差仍以

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或自行開車為主要方式，且考量本校風險控管

等因素，嗣後倘有同仁出差報支計程車資需求建請仍依國內出差

旅費要點規定先行簽准後再檢據相關車資單據報支。 

(二) 115年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暨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

講習費用補助要點解釋彙編業已放置於主計室網站供同仁參閱。 

(三) 國教署上周核定本校116年度經常門基本額度為1億9仟242萬元，

將以該額度納編116年度預算。 

十、 校長室秘書 

貳、 提案討論 

案 由 一 ：修正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班代表聯席會組織章程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 明 ：依據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6 日國教署國署學字第 1150017240A

號來函，修正部分法規用詞，詳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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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撤案 

 

案 由 二 ：訂定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恆春工商青年」校刊徵稿要

點 

提案單位：圖書館 

說 明 ：為稿件符合刊物宗旨，確保原創性及著作權授權並規範投稿格

式，以利評審與出版。 

決 議 ：照案通過 

參、 主席裁(指)示事項 

一、 4、5月是各處室繁忙的時期，尤以教務處及學務處為最，如統測、免

試入學、會考及本校招生，期望同仁們不論是在行政事務或監試作

業上給予協助。會考工作儘可能由本校教師同仁們擔任，參與會考

事務工作者，簽請嘉獎2次作為行政獎勵。 

二、 上周四恆春地區許多學校舉行校慶活動，感謝實習處及各科同仁至

恆春及車城國中進行招生工作。 

三、 枋寮高中負責屏縣海洋科技計畫，欲聯合基隆、金門及本校共同執

行該無人機計畫。感謝資訊電子科主任帶領學生表現亮眼，榮獲優

異成績，讓更多國中端知道成為招生亮點。 

四、 請各處(科)室審視其訂定要點規定，維持3年內作修正，以符合法令

更改及物價調整。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10 時 15 分)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班代表聯席會組織章程 
103.9.16 行政會報制訂 
110.9.14 行政會報修訂 
111.2.10 行政會報修訂 

113.08.27行政會報修訂 
115.04.07行政會議修訂 

一、 目的： 

培養學生民主自治的風範，養成學生關心校政，愛護校譽的觀念，並藉聯席會暢通與學校各行

政單位之溝通，增進瞭解，推動校政。 

二、 成員組成： 

(一) 由各班班上推選ㄧ名同學擔任班代表ㄧ職，任期一學期。 

(二) 班代表為班級自治幹部之ㄧ，職等與各股長相等，直屬班長管轄，頒發幹部證書。 

(三) 如該班無選出班代表，其職務由班長代理。 

三、 組織與職掌： 

(一) 本會設立主席ㄧ人，由出席的班代表投票最高票擔任，任期一學期，主持班聯會之召開，

並得隨時代表學生向學校做各種意見反應。 

(二) 各組組長與組員由主席就班聯會之成員中遴選，並經學務處同意後任用之。 

(三) 主席除主持會議外並得領導全校各社團展開各類課外活動。 

(四) 第二高票擔任副主席：主席不在時，代理其職務 

(五) 機動組長ㄧ人，組員四人：其他組別人力不足時負責支援工作。 

(六) 公關組長ㄧ人，組員兩人：負責對外聯絡及活動接洽事宜。 

(七) 活動組長ㄧ人，組員三人：負責規劃、推動相關活動事宜。 

(八) 文書組長ㄧ人，組員四人：負責各種文件之處理、收集討論議題，及會場佈置。 

(九) 美宣組長ㄧ人，組員四人：負責會場借用、場地布置、宣傳品製作。 

(十) 各年級聯絡人：分為一、二、三年級各選一人，負責聯繫該年級各班班長事宜。 

(十一) 如欲增加或刪減單位，須經過會議表決。 

(十二) 班聯會幹部有權利與義務以學生代表身分出席學校校務會議。 

四、 會議召開： 

(一) 每學期召開 1~4次聯席會議，主席得請各處室主管列席。 

(二) 會議之召開由主席召集之，應得學務處之核准，以不影響正課時間為原則。 

(三) 會議之議題由班聯會成員提出，文書撰寫後，於一週前送交訓育組邀請相關人員與會。 

(四) 召開會議之議題，由各班的班會記錄本抽樣討論。 

(五) 如有需要主席可召開臨時會議。 

五、 注意事項 

(一) 班聯會所有活動不得違反校規，並接受學務處輔導。 

(二) 提案應具建設性、可行性。 

六、 本章程經提行政會報校長核定備查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案由一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恆春工商青年」校刊徵稿要點 

115 年 4 月 7 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 目的 

為啟發學生創意，提升文藝創作與跨領域整合能力，提供師生發表平台以營造優質校園藝文風氣，

並記錄恆春工商校園發展與榮耀。 

二、 參加對象：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 

三、 徵稿主題與類別  

1. 藝文之美： 散文、新詩、圖畫、攝影等。 

2. 恆青隨筆： 個人文學創作、學習成果、校園笑話、報導等。 

3. 特定專欄： 國語文競賽優選作品、大學科大繁星特輯、校園人物專訪 

           （如：校長有約、傑出校友專訪）。 

4. 其 他 ： 小說、影評、好書推薦、遊記、漫畫等。 

四、 發 行 ：  每學年出刊一次。 

五、 投稿格式及獎勵  

稿件如經選用，依類別發予獎勵金（來源為本校家長會獎助金）： 

類別 規格要求 獎勵金額 

文章類 300 字以上，內容不拘，以 Word 繕打（A4、12 號新細明體）。 100 元/件 

新詩類 300 字以內，不限行數。 100 元/件 

畫作/漫畫 以 A4 大小為主，掃描成 800 萬畫素以上之 JPG 檔（200dpi）。 50 元/件 

攝影作品 600 萬畫素以上 JPG 格式，不接受修圖，須附創作說明及 Exif 

資訊（光圈、快門、ISO）。 

50 元/件 

小論文/ 

閱讀心得 
500 字以上，若有投稿至中學生網站參賽，需註明。 100 元/件 

學習/繁星分享 300 字以上，內容包含奮鬥歷程與給學弟妹的建議。 100 元/件 

特定稿類 包含人物專訪、競賽心得等，字數需 300 字以上。 100 元/件 

六、 投稿方式  

1. 電子投稿： 請寄至圖書館信箱 hcvs270@hcvs.ptc.edu.tw 。 

2. 檔名格式： 務必註明「類別-作品名稱-班級-姓名」（例如：新詩類-落山風-普三甲-李小明） 。 

3. 實體繳交： 相關「作者切結聲明暨著作權人授權同意書」請至圖書館填寫 。 

案由二 

mailto:hcvs270@hcvs.ptc.edu.tw


七、 審核機制  

1. 文字類： 由校刊編輯處老師或國文科老師進行審核。 

2. 藝文類： 畫作與漫畫由美術老師審核；攝影作品由圖書館或相關處室共同審核。 

3. 審核通過後方得刊登於校刊。 

八、 注意事項 

1. 原創聲明： 投稿作品須為原創，不得抄襲。若經檢舉證明抄襲，除追回獎勵金並公布外， 

 相關法律責任由參加者自負。 

2. 刊登姓名： 投稿務必註明班級、姓名，若欲使用筆名，請於姓名後方加註。 

3. 編輯權限： 校刊編輯部對來稿有刪改權，若不願刪改者請於投稿時事先聲明 。 

4. 數量限制： 同作者可跨類參加，但每人最多投遞兩種類別之文稿。 

九、 附則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